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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本组织”）成立5周年之际，本组织成员国元首—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巴基耶夫、俄罗斯联

邦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莫诺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在本组织诞生

地--上海举行会议，声明如下：

 

       一

        本组织5年前在上海宣告成立，是所有成员国基于21世纪的挑战和威胁，为实现本地区的持久

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而作出的战略抉择。这一决定推动地区合作迈入新的历史阶段，对于本组织所在

地区建立和保持和平与稳定，建设合作和开放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际和地区局势风云变幻的情况下，本组织已成为成员国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和伙伴关系的重

要机制，开展文明对话的典范，是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积极力量。

       二

        过去几年的工作为本组织稳定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第一，顺利完成了机制和法律建设任务，确保本组织有效发挥职能。

        第二，展开安全领域的密切合作，中心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非法贩运

毒品，应对非传统威胁与挑战。

        第三，制定了区域经济合作长期计划和方向，明确了成员国经济合作的目标、优先方向和首要

任务，建立了实业家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体。

        第四，奉行对外开放、不针对第三方和不结盟原则，积极与象本组织一样愿在平等、相互尊重

和建设性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以维护地区和平、

安全与稳定。

        本组织顺利发展，在于它一直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作为本组织一个完整的基本理念和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它丰富了当代国际关

系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普遍要求。“上海精神”对国际社会寻

求新型的、非对抗性的国际关系模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模式要求摒弃冷战思维，超越意识

形态差异。

         本组织将毫不动摇地坚持成立之初确立的、并在通过的文件、宣言和声明中得到巩固的宗旨

及原则。

       三

        当今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

中向前发展，建立21世纪新型国际秩序的进程缓慢而不均衡，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国际

社会拥有实现稳定、和平和普遍发展的良好机遇，也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和

威胁。

           本组织一贯主张加强战略稳定和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体系，支持维护国际法秩



序，将为实现上述重大任务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组织认为，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被赋予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主导作用的责任，成为制定和执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核心。联合国应根据世界形势变化进行合

理、必要的改革，以提高效率，增强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安理会的改革，应遵循公平地域

分配原则和最广泛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应为改革设立时限或强行推动表决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本

组织主张，下届联合国秘书长应来自亚洲。

        只有所有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广泛合作，才能有效应对挑战和威胁，而确定维护地区安全

的具体方式和机制，是该地区国家的权利和责任。

        本组织将为建立互信、互利、平等、相互尊重的新型全球安全架构作出建设性贡献。此架构基

于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摒弃“双重标准”，在互谅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尊重各国维护国家统

一和保障民族利益的权利，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制定内外政策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

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必须尊重和保持世界文明及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历史形成的文化传统、政治社会体制、价值观

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不应被用于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不能成为“输出品”。应

互相尊重文明差异，各种文明应平等交流，取长补短，和谐发展。

 

       四

    中亚地区形势总体保持稳定。各国在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亚国家

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理解。应支持中亚国家政府为维护安全与稳

定、保持社会经济发展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所作的努力。

        将继续挖掘本组织潜力，加强本组织作用，为促进成员国合作，为建立和平、协作、开放、繁

荣与和谐的地区作出积极贡献。

        成员国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将全面发展睦邻、互相尊重和互利合作的关系，相互支持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原则立场和努力，不参加损害成员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

国际组织，不允许利用其领土损害其他成员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禁止损害其他成员国利益的

组织或团伙在本国领土活动。为此，成员国将协商缔结本组织框架内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多边法律文

件的问题。

        成员国将一如既往地就国际和地区事务加强协调与合作，就涉及本组织利益的问题形成共同立

场。

        本组织拥有在本地区维护稳定与安全方面发挥独立作用的潜力。当出现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与

安全的紧急事件时，成员国将立即联系并就共同有效应对进行磋商，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组织和成

员国的利益。将研究在本组织框架内建立预防地区冲突机制的可能性。

        全面深化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及非法贩运毒品领域的合作，是本组织的优先方

向。本组织将采取措施，以加强地区反恐怖机构并与相关国际机构开展合作。

        为进一步扩大经济合作，需协调成员国通过实施区域经济合作重大优先项目而落实《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所作的努力，协调各方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逐步实现商品、资

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

        本组织欢迎有关伙伴参与能源、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农业等优先领域的具体项目。本组织将

尽己所能，积极参与防治传染病的国际行动，为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作出贡献。

        巩固和扩大成员国友好和相互理解的社会基础，是确保本组织持久生命力的重要手段。为此，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509


